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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及運作重要行事流程圖 

 

 

  

109年 8月 

教育局依自治條例、 

監督準則及相關規定核備 

 

請家長會補正說明 

詳參【自治條例§5】 
學校將學生家長姓名電話 

送學校家長會 

學生家長會設置及運作事項 

學校召開導師會議 

班級導師協助召開本學年度第 1次 

班級家長會並推選班級家長代表 

辦
理
期
限 

 09.
13.
前 

 09.
19.
前 

 09.
20.
前 

 09.
24.
前 

家長會出納、會計人員於會長任期屆滿

前，將移交文件送家長委員會審查 

原任會長召開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 

財務移交 

每學年會長改選後 7日內辦理 

新任會長召開第 1次家長委員會 

 10.
04.
前 

 10.
11.
前 

 11.
03.
前 

 11.
03.
前 

學生家長會將會務資料函報教育局 

是 

否 

詳參【監督準則§8】 

說明自治條例及監督準則內涵及精神 

詳參【自治條例§12；監督準則§7】 

由出席家長公推一人擔任主席；每班

推選之班級代表人數應為定額 

詳參【監督準則§20】送交移交文件 1

式 4 份：財務移交報告、主要財產目

錄、現金出納表、相關帳冊 

詳參【自治條例§4、8、10、13； 

監督準則§4】 

1.審議會務資料（組織章程等法規） 

2.審議會務計畫及收支預、決算 

3.推選選監人員 5 至 9 人 

4.選舉家長委員、會長、副會長、參與

各項會議代表 

詳參【自治條例§18】 

詳參【自治條例§15】 

選舉常務委員；聘任秘書、會計及出

納 

詳參【自治條例§22；監督準則§6】 

檢送下列文件 1 式 2 份：組織章程、

選舉罷免辦法、財務處理辦法、志工

組織運作辦法、議事規則、會員代表

大會會議紀錄、會務人員名冊、移交

 

頒發家長會人員聘書及當選證書 

詳參【自治條例§22；監督準則§6】 

1.家長會各委員當選證書及工作人員

之聘書，由家長會發給。 

2.家長會長當選證書，由學校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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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 

▓ 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 
第 4 條         家長會應依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及運作監督準則之規定，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訂定

組織章程、財務處理辦法、家長會選舉罷免辦法及家長會議事規則，並推選選監人員公正獨立
辦理選舉事務。 

第 5 條第 3 項  學校應於每學年開學後十四天內，將學生家長之姓名電話送該校家長會，以利連繫會務。 

第 7 條第 3 項  每班推選班級代表一人至三人，出席會員代表大會，其推選得以通訊方式行之。通訊選舉辦法
另訂之。 

第 8 條     會員代表大會任務如下： 

               一  研討參與學校推展教育及提供改進建議事項。 

               二  審議家長會組織章程。 

               三  審議會務計畫，收支預、決算案。 

               四  選舉及罷免家長委員會委員、會長、副會長。 

               五  選派代表參與學校各種依法令必須參與之委員會會議及執行教育法令明定家長會之職權。 

第 10 條        家長會置會長一人，副會長一至五人，由會員代表大會就家長委員選舉之。 

               會長、副會長任期一學年，以連任一次為限。 

第 12 條第 1 項 每學年第一次班級家長會由班級導師協助於開學後二十一日內召開，召開時由出席家長公推一
人擔任主席，並推選出班級家長代表。 

第 13 條     會員代表大會每一學年至少召開一次，由原任會長於第一學期開始後三十五日內召開主持之。
經家長委員會之決議或會員代表五分之一請求，原任會長應召集臨時會議，並擔任主席。會長
因故不能召集或不召集時，其他家長委員得以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開之，由家長委員互推一人
擔任主席。 

第 15 條        家長委員會每學期開會至少二次，應於會長當選後三十日內召開第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由會長召集並擔任主席。但會長因故不能召集或不召集時，其他家長委員得以三分之
一以上連署召開之，由家長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第 18 條        家長會經費，應在本市公民營金融機構設立家長會專戶存儲，其收支應編列財務報告表於家長
委員會及會員代表大會報告，並於會長改選後七日內辦理移交。 

第 22 條        家長會於每屆會員代表大會開會後三十日內，應將組織章程、選舉辦法、財務處理辦法、志工
組織運作辦法等、會議紀錄及會務人員名冊報請本府教育局核備。 

              家長會會務人員聘書及當選證書以下列方式頒發： 

               一  家長會各委員當選證書及工作人員之聘書，由家長會發給。 

               二  家長會長當選證書，由學校發給。 

               三  聯合會會長當選證書，由本府教育局發給。 

▓ 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及運作監督準則 
第 4 條   家長會應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訂定組織章程、財務處理辦法、家長會選舉罷免辦法、家長會志工組織

運作辦法及家長會議事規則，並推選選監人員公正獨立辦理選舉事務。 

         家長會選舉罷免辦法應明定通訊選舉之辦理方式。 

         一項選監人員應推選五人至九人，並應包含學校人員。 

第 6 條   家長會於每屆會員代表大會開會後三十日內，應檢送下列文件一式二份報請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
簡稱教育局）核定： 

         一 組織章程。 

         二 選舉罷免辦法。 

         三 財務處理辦法。 

         四 志工組織運作辦法。 

         五 議事規則。 

         六 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七 會務人員名冊。 

         八 上屆家長會移交清冊。 

         前項會務人員名冊應包括會長、副會長、家長委員、常務委員、選監人員、會計、秘書、出納、班級
代表及候補委員之名冊。 

         家長會報請核定不符合第一項規定，依其情形可補正者，教育局應通知其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者，
不予核定，並委請家長會會務諮詢小組派員到校輔導。 

         前項家長會會務諮詢小組設置要點，由教育局另定之。 

         教育局依第一項規定核定後，由學校發給會長當選證書，並由家長會發給副會長、常務委員及家長委
員當選證書及工作人員聘書。 

第 8 條  班級導師依本自治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召開每學年第一次班級家長會前，學校應先召開導師會
議，詳細說明本自治條例及本準則之內涵及精神。 

第 20 條  家長會出納、會計人員於每任會長任期屆滿前二十日內，應將金融機構家長會專戶存摺正本與財務移
交報告、主要財產目錄及現金出納表等相關帳冊各一式四份送交家長委員會查核後，提交下次會員代
表大會審議。 

前項文件經會員代表大會審議通過後，由會長移交次任會長一份、自存一份、家長會及學校各留存
一份。 

前任及新任會長之移交，應由校長監交。 


